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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1270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函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郑东霞等 5名代表提出的《关于振兴我市乡村人才、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建议》有关教育部门的协办意见综合

如下，供参考。 

一是坚决杜绝一味撤点并校的片面做法。我市严格按照

《福建省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

建设实施意见》（闽教发〔2018〕111 号）、《泉州市乡村教育

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泉教综〔2018〕22 号）和关于规

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有关要求，严格“撤点并校”

条件，优先保障学生就近上学需要，切实办好必要的乡村小

规模学校（含教学点），正确处理当前学校布局与中长期布

局规划、群众当下利益与教育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确

需撤并的学校和教学点，坚持实事求是和先建后撤的原则，

充分征求当地群众意见，妥善解决寄宿学生住宿、就餐和上

下学交通等问题。2016 年以来，我市基本已无撤点并校。 

二是全面改善乡村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2018 年计划

投资 4500 万元，涉及 7个县（市、区）336 所学校。全市完

成投资 4505 万元、占年度计划 100.11%。 

三是提升乡村普通高中办学条件。2018 年计划投资 1亿



元建设7个项目。完成投资1.032亿元、占年度计划103.2%。

今年从市级教育部门专项资金中安排 100 万元，扶持 10 所

乡村薄弱高中改善办学条件。 

四是支持乡村幼儿园建设。2018 年计划投资 6300 万元

建设乡村幼儿园 10 所。全市完成投资 6673 万元、占年度计

划 105.92%。 

五是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2018 年通过公开招聘、专

项考核、遴选优秀教师、调动等方式补充教师 6570 人，其

中新任教师招聘中 50%以上的岗位用于补充农村和乡村紧缺

学科教师；2019 年省统一招聘考试允许安溪、永春、德化等

山区县结合乡村中小学教师岗位特点，面向本市户籍生源进

行招聘，简化招聘程序，择优招聘优秀人才至乡村教学点任

教。同时，全面落实乡村教师生活实助提标扩面，在继续教

育、评优评先等工作中倾斜乡村教师，“十三五”以来，市

级开展乡村校长助力工程和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培训，培

训乡村小学（幼儿园）校（园）长 1157 名，乡村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 263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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